
第一节 租赁概述

知识点：租赁期

租赁期是指承租人有权使用租赁资产且不可撤销的期间。

1.续租选择权

承租人有续租选择权，且合理确定将行使该选择权的，租赁期还应当包含续租选择权涵盖的

期间。

2.终止租赁选择权

承租人有终止租赁选择权，但合理确定将不会行使该选择权的，租赁期应当包含终止租赁选

择权涵盖的期间。

（一）租赁期开始日

租赁期自租赁期开始日起计算。

租赁期开始日，是指出租人提供租赁资产使其可供承租人使用的起始日期。如果承租人在租

赁协议约定的起租日或租金起付日之前，已获得对租赁资产使用权的控制，则表明租赁期已

经开始。

租赁协议中对起租日或租金支付时间的约定，并不影响租赁期开始日的判断。

【例 14-3】在某商铺的租赁安排中，出租人于 2×22 年 1月 1日将房屋钥匙交付承租人，

承租人在收到钥匙后，就可以自主安排对商铺的装修布置，并安排搬迁。合同约定有 3 个月

的免租期，起租日为 2×22 年 4 月 1 日，承租人自起租日开始支付租金。

分析：此交易中，由于承租人自 2×22 年 1 月 1 日起就已拥有对商铺使用权的控制，因此租

赁期开始日为 2×22 年 1月 1日，即租赁期包含出租人给予承租人的免租期。

（二）不可撤销期间

在确定租赁期和评估不可撤销租赁期间时，企业应根据租赁条款约定确定可强制执行合同的

期间。

1.如果承租人和出租人双方均有权在未经另一方许可的情况下终止租赁，且罚款金额不重

大，则该租赁不再可强制执行。

如甲乙双方都能随时退租，违约金很少（不重大）

→ 合同不可强制执行。



2.如果只有承租人有权终止租赁，则在确定租赁期时，企业应将该项权利视为承租人可行使

的终止租赁选择权予以考虑；

企业租一台设备，合同租期 5 年，只有承租方可以中途提前退租，出租方不能主动解约。

企业评估：业务只需要用 3 年，3 年后大概率会终止租赁。

会计不按 5 年算租赁期，按预计的 3 年作为租赁期。

3.如只有出租人有权终止租赁，则不可撤销的租赁期包括终止租赁选择权所涵盖的期间

租户租写字楼办公，合同签 5 年，只有出租方有权中途提前收回场地，承租方不能无故退

租。

哪怕房东有随时解约的权利，但租户没有主动退出权。

确定租赁期时，直接按完整 5 年算，不预估提前终止。

4.在作出“所受惩罚不重大”的判断时，企业除考虑终止合同的罚款外，还应当考虑与合同

相关的其他经济因素，如弃置或拆卸租赁资产改良的成本等。

例如，在合同无明确终止期限、企业可连续续租直至合同一方通知终止租赁的情况下，如果

企业预期在合同可终止日之后继续使用不可拆除的重大租赁资产改良，则其终止租赁可能面

临的惩罚并非不重大，此时企业应考虑合同是否至少在租赁资产改良的预计使用期间是可强

制执行的。

综合代价大 = 惩罚重大 = 合同仍有强制执行力。

简记：

双方可解约 + 罚款小 → 合同无强制执行力；

仅承租人可解约 → 按承租人实际打算租的年限定租赁期；

仅出租人可解约 → 按合同完整年限算租赁期；

罚款很大 → 就算能解约，也算有强制执行力。

【例 14-4】某租赁合同约定，初始租赁期为 1 年，如有一方撤销租赁将支付重大罚金，1

年期满后，如经双方同意租赁期可再延长 2年，如有一方不同意将不再续期，没有罚金且预

计对交易双方带来的经济损失不重大。



按照上述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开始日的第 1 年有强制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可撤销期间。对

于此后 2 年的延长期，因为承租人和出租人均可单方面选择不续约而无需支付任何罚金且预

计对交易双方带来的经济损失不重大，该租赁不再可强制执行，即后续 2 年延长期非不可撤

销期间。

因此，该租赁合同在初始确认时应将租赁期确定为 1年。

（三）续租选择权和终止租赁选择权

在租赁期开始日，企业应当评估承租人是否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或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

或者将不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

在评估时，企业应当考虑对承租人行使续租选择权或不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带来经济利益的

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包括自租赁期开始日至选择权行使日之间的事实和情况的预期变化。

（三）续租选择权和终止租赁选择权

续租选择权 合理确定将会行使：包括

合理确定不会行使：不包括

终止租赁选择权 合理确定不会行使：包括

合理确定将会行使：不包括

【例 14-5】承租人签订了一份建筑租赁合同，包括 4年不可撤销期限和 2 年按照市价行使

的续租选择权。在搬入该建筑之前，承租人花费了大量资金对租赁建筑进行了改良，预计在

4年结束时租赁资产改良仍将具有重大价值，且该价值仅可通过继续使用租赁资产实现。

分析：在此情况下，承租人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选择权，因为如果在 4 年结束时放弃该租赁

资产改良，将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因此，承租人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选择权，在租赁开始时，

确定租赁期为 6年。

（四）对租赁期和购买选择权的重新评估

发生承租人可控范围内的重大事件或变化，且影响承租人是否合理确定将行使相应选择权的，

承租人应当对其是否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选择权、购买选择权或不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进行

重新评估，并根据重新评估结果修改租赁期。



在租赁期开始日，企业应当基于既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判断可强制执行合同的期间以及是否存

在实质续租、终止等选择权以合理确定租赁期，其他相关会计估计应与此一致。例如，与该

租赁相关的租赁资产改良支出、初始直接费用等的摊销期限应当与租赁期保持一致。

经典例题

【单选题】2×20 年 12 月 1 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租赁协议。甲公司从乙公司租入某栋

写字楼的 1至 2层作为办公用房。租赁协议约定，起租日为 2×21 年 4 月 1 日，到期日为 2

×26 年 12 月 31 日，从起租日开始计算租金，租金每月 30 万元。甲公司有 2 年的续租选择

权，甲公司于 2×21 年 1 月 1 日进驻该写字楼并开始装修。甲公司不能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

选择权。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对该租赁业务确定的租赁期是（）。（2022 年）

A.7.75 年

B.8 年

C.5.75 年

D.6 年

答案：D

解析：租赁期是指承租人有权使用租赁资产且不可撤销的期间，自租赁期开始日起计算。如

果承租人在租赁协议约定的起租日或租金起付日之前，已获得对租赁资产使用权的控制，则

表明租赁期已经开始。承租人有续租选择权且合理确定将行使该选择权的，租赁期还应当包

含续租选择权涵盖的期间。甲公司于 2×21 年 1 月 1 日进驻该写字楼并开始装修，当日已拥

有对写字楼使用权的控制，因此租赁期开始日为 2×21 年 1月 1日。由于甲公司不能合理确

定将行使续租选择权，所以租赁期不应包含续租选择权涵盖的期间，因此甲公司确定的租赁

期为 6年（2×21 年 1 月 1 日至 2×26 年 12 月 31 日）。


